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164號

原      告  連金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7月4

日桃交裁罰字第58-D7MF00002號裁決（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76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76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5日晚間9時18分，在桃園市龜山區光明

街290巷旁，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為警以有「汽機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之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而於同日舉發，並於同

年9月6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

定，以原處分裁處吊扣駕駛執照24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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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將易處處分部分予以刪除。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僅係因李訓炯因事故驚慌之際因電話求援而來，並於舉

發機關員警到場前即到場關心救援，於員警到場時原告係處

於未駕車狀態且已將車輛停放於附近妥適他處，故於員警到

場時應無任何跡象可認原告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笫8條等得予

以酒測原告之事由存在。

　⒉李訓炯事故發生地點因屬鄉間田野道路，人車稀疏且路燈稀

少而路況昏暗，輔以李訓炯於電話中呼吸急促且向原告稱有

受傷又卡住於水溝，於當下情況原告已認李訓炯具有生命或

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

以適當援助，應認已具有緊急危難情狀存在。縱認無緊急避

難之適用，應認原告有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事由存在，且於

主客觀情狀上亦難認具有過失。

　⒊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9項不分情況一律規定酒駕行為人

即須吊扣駕照2年之規定，造成原告之工作權、財產權舆生

存權受有不當之侵害，應已有違比例原則，建請本院聲請憲

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員警發現原告渾身散發酒味，原告亦自承駕駛系爭車輛前來

違規地點，顯見原告駕駛系爭車輛之事實明確。本件依客觀

事實已足合理判斷原告有酒醉及駕駛車輛之事實，員警要求

原告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應無違誤。

　⒉縱本件原告友人確有遭遇急迫之危險，宜報案請警方處理並

申請救護車載運以策安全，而非任意於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27毫克之狀態下，罔顧公眾安全，猶駕駛系爭車

輛行駛在道路上，故原告所為之違規行為，並非在別無合理

選擇情形下所不得已之行為，要難認本件有得主張緊急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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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

　⒊裁決機關本即應依法裁決，此為法治國家必須依循之基本原

則，亦無相關法律規定對此可考量行為人即原告之家庭狀況

或生計困難等情事而得據以執為免罰之依據。再者，吊扣駕

駛執照乃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法律效果，被告尚無酌減權限，

而依其程度定有不同裁罰標準，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比

例原則無違。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本院詳細審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112年11月6日函

暨所附職務報告、蒐證畫面譯文、調查筆錄、酒測值單、採

證照片（本院卷第81至94頁）、113年10月1日函暨所附呼氣

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107至108頁）等證據資

料，已可認定原告有系爭違規行為。　　

　㈡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分別論述如下：

　⒈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

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

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

檢定。」準此，警察對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

具，得予以攔停，並視受攔停對象有無飲酒徵兆，要求接受

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所謂「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

工具」，係指執勤警察依其經驗、現場之客觀事實、或相關

環境狀況所作的具體合理推論，評估具體個案之現場狀況，

認有可能發生危害者之交通工具即屬之，並為攔檢採行酒測

要件之合法性依據。且實施酒測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機

車駕駛人仍在行進中為限，對於該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

行停車者，若發現有事實足認該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

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

測，因酒後駕車行為性質係屬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行為何

時終了，僅係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

問題，汽機車駕駛人不得據此無故拒絕酒測（本院高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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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

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有民眾報案，說有車

輛翻覆在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伊等就趕去現場，當時看

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翻覆在田裡，

當時車內有一個人，叫李先生，詢問李先生過程中有酒味，

A車旁邊有他朋友即原告，原告說車子不是他開的，他旁邊

有一部大貨車，就問那輛車是否為原告駕駛，原告一開始說

是朋友載過來的，後來伊就說要調監視器來看是誰駕駛，後

來再詢問一次原告之後，原告說那輛大貨車是他駕駛的，伊

等現場沒有看到原告駕駛行為，所以沒逮捕他，但是伊有聞

到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對原告進行酒測，酒測是0.27有超

標，接著就請原告跟伊回去做完筆錄；伊抵達現場時，看到

一輛車翻覆於田裡，一旁還有一輛大貨車，原告在翻覆車輛

的旁邊，翻覆在田裏面的車子裡面有一位民眾在裡面，原告

在車旁邊可能在跟車裡面的人對話，原告當時表示為了來看

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開貨車到現場；車內的人自己慢慢

爬出來，需要人家攙扶，當時看沒外傷；伊當時有請原告吹

酒精感知器，酒精感知器有發亮，並有詢問原告當時有無飲

酒，請原告吹酒精感知器之前，原告身上有酒氣，所以是伊

等判斷他可能有喝酒；當時有詢問兩位車是誰開的，後來是

原告說車子是李君開的，還沒詢問之前，不能確定是否車輛

碰撞導致翻覆到田中，因為監視器還沒看，只能初步先詢

問，判斷他們身上有無外傷，以及需要進行酒測等語（本院

卷第152至155頁），另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

下：

　　⑴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341_368

      ①20:43:40：影片開始。

        警A：不知道誰開車的？

        原告（在車輛外）：因為我路過。

        警A：我跟你說，老實講喔，我們這個監視器一調就有

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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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嘿對。

        警A：誰開車的？誰開車的老實講啦。

        男（在車輛內）：我開的。

        警A：你開的？你有喝喔？

        原告：不然你先出來。

        警A：你有辦法出來嗎？

        男：有啦。

        警A：你有受傷嗎？

        男：沒有。

        警A：你這個可能要叫拖吊喔。我最後再問一次，誰開

的這台車？（對男子說）你開的嘛？你先幫我吹

一口氣。

      ②22:44:46-47：

        原告：…我就住這裡而已啦。

        警A：你們老實講啦到底誰開車。

        原告：他、他開的啦。

        警A：確定捏？

        原告：他開的。

        警A：來你先吹一口氣（拿酒精檢知器給原告吹）

      ③20:44:55：

        原告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

        警A：你也有喝啊，你開哪一台啊。

        原告：沒有、我在朋友這裡…

        警B：你住哪裡？地址在哪裡？

        警A：誰開的！

        男：我開的。

        警A：我們監視器一定調的到，你們如果要再多一條頂

替罪，我沒關係。

        原告：不是頂替罪啦，不是我開的。

        警B：他開的他怎麼在副駕？

      ④20:45:33：男子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員警叫男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先從車裡出來。

      ⑤20:45:50：

        警B（問原告）：你怎麼會來這裡？

        原告：我就住上面而已啊。

        警B：你怎麼會來這邊？

        原告：他打電話給我，我下來看他。

        （警A勸男子先從車輛上下來，聲音較大，聽不清楚原

告與警B對話）

      ⑥20:46:40：影片結束。

    ⑵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642_369

      ①20:46:40：影片開始。

      ②20:47:26：

        警B：一下講你路過，一下講你朋友叫你來的。

        原告：我朋友…他打給我…（聽不清楚）

        （警A協助男子在車內找東西）

      ③20:49:22：

        警B：你要不要老實講啦

        警A：你也有喝啦。我現在就問你一句，你到底有沒有

開。

        原告：我沒開。真的沒開。

      ④20:49:40：影片結束。

    ⑶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942_370

      ①20:49:40：影片開始。

        警A：真的沒開？那一台呢？我現在問那一台。

        警B：前面那台是不是你開的？

        原告：前面那個是我開的沒錯，啊但是…

        警A：那你就是有開啊。喝酒可以開車嗎！這法律規定

的啦不是我說的啦。

        原告：好啦我知道啦…

        （警A勸男子從車裡出來）

      ②20: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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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我剛喝而已啊，這台跟那台不一樣，因為後來

我才到的啦，我上面下來我才到的啊。

      ③20:51:12：

        原告：函送…什麼意思？

        警B：筆錄做一做而已啦。

        原告：因為是人家打電話給我，我才過來的啊。啊我就

在上面而已啊。

        （警方對男子做酒測）

      ④20:52:40：影片結束。

    ⑷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242_371

      ①20:52:40：影片開始。拍攝者員警對男子為酒測，原告

與其他員警在旁交談，聲音太小不清楚。

      ②22:55:40：影片結束。

    ⑸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542_372

      ①22:55:40：影片開始。

      ②20:56:12：

        原告：我是後來才來的啦。

        警A：我知道，我們也沒看到你開，但是你確實有…

        原告：那你就調監視器。

        警A：我會調。

        原告：因為他車掉到田裏頭我才過來的。

        警A：啊那你有沒有開？

        原告：有啊。

        警A：對，這樣就好了。

        （員警再回去詢問男子身分證字號及姓名）

      ③20:58:17：

        原告：可以喝一下水嗎？

        警A：可以啊，我去拿水給你喝。可以喝。讓你喝。

      ④20:58:40：影片結束

    ⑹檔案名稱：酒測畫面

      ①20:58:40：影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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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20:59:17：原告在旁邊喝水。

      ③20:59:30：原告在旁邊漱口。

        原告：幾分鐘？

        警B：我跟你講我們法律規定是15分鐘，你剛剛跟我說

超過20分鐘了。

        警A：飲酒結束15分鐘或者喝水，這兩個是擇一。現在

我們提供水給你喝了。

        原告：不是，你看還有多久時間啦。

        警B：已經可以測了，你已經符合吹測規定了，我們又

讓你漱口了。

      ④20:59:34：原告再次喝水。

       警B：大哥我先跟你講，酒測值0.15以下我們給你勸導，

0.15到0.24我們車子還會扣車，如果是0.25含以

上的話就涉犯公共危險罪，車牌一樣會扣，跟你

說一下。

      ⑤21:00:30：原告進行酒測。

        警B：0.27，我跟你講一下我們這個是函送的。

        原告：0.27，超過了？

        警A：超過0.25了。

        警B：你現在涉犯公共危險罪（對原告宣讀權利）。

        原告：那我現在等通知？

        警B：你待會跟我們做一下筆錄啦，做完就回去了。

      ⑥21:01:40：影片結束。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6頁、第139至147

頁）在卷可稽。依前開舉發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採證影片

截圖，可徵當時員警抵達現場時，看到A車翻覆在田裡，李

訓炯在A車內，原告則站立在A車旁，附近停放系爭車輛，員

警發現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詢問原告系爭車輛是否為其所

駕駛，原告坦承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駕駛系爭

車輛到現場，員警遂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準此，

當時員警抵達時察覺原告散發酒氣，以及原告坦承路旁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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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爭車輛為其剛才所駕駛，揆諸前開說明，即有事實足認

原告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原告實

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尚無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

規定。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

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

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係參

考刑法第24條、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16條所訂定之行政罰法

上「緊急避難」法制。緊急避難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倘

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遭受緊

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未過當者，如因而違反行政

法上之義務，應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如避難行為未

採取適當手段因而過當者，尚不能認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

由，惟其情可憫，故但書規定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

其處罰（立法理由參照）。而構成行政罰法上阻卻違法正當

事由之「緊急避難」，其要件包括：㈠須有緊急危難存在：

所謂「緊急」，係指倘未立即採取避難措施，即無法阻止危

難之發生或擴大。而所謂「危難」，則係指自己或他人之生

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有發生災難之可能性，至其係

肇因於自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固非所問。惟為避免「緊急避

難」制度遭不當濫用，而成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之遁詞，

倘該危難係因行為人蓄意招致以便遂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或行為人事前應防止、能防止而未防止，導致該危難

之發生，則均不屬之。㈡避難行為必須客觀上不得已：即緊

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須係為達到避難目的之必要手段。行為

人因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遭遇緊急

危難，若非立即採取避難行為犧牲他人法益，否則無法保全

自己或他人法益時，固能主張緊急避難，惟此避難行為須係

足以挽救法益陷於急迫危險之「必要手段」，亦即所犧牲之

他人法益與所保全之法益間，已呈現不可避免之利益衝突現

象，兩者僅能擇一存在，不是喪失所要保全之法益，就是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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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他人之法益，此時方屬所謂「必要」。而「不得已」，則

係指避難行為之取捨，祇此一途，別無選擇而言，如尚有其

他可行之方法足以避免此一危難，即非不得已之避難行為。

㈢緊急避難行為必須不過當：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若已過

當者，即已超出緊急避難之範圍，構成避難過當，自不能阻

卻違法，僅能減免處罰。而判斷有無過當之標準，係採「保

護優越法益原則」，亦即依「法益衡量理論」之觀點（包括

法益位階關係、法益受影響之程度、損害發生之可能性、被

犧牲者之自主決定權、危難是否來自於被犧牲者、法益對於

個別當事者所具有之特別意義及遭人強制之避難狀態等因

素），判斷避難者所保護之法益，是否較其所犧牲之他人法

益，具有顯著之優越性。㈣避難行為必須出於救助意思：即

行為人主觀上須係出於救助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緊急危難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

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雖稱當時認為李訓炯具

有生命或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

方到場予以適當援助云云，然原告既知其已飲酒，自不得於

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而應請求警方或救護車到場援救，或者

亦可搭乘其他車輛前往，顯見原告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並

非出於不得已的避難唯一手段至明。況且原告之酒測值高達

每公升0.27毫克，其酒後駕車對於其他守法用路人之危害以

及造成交通事故之風險極高，應認原告所採取之手段亦有過

當之情形，是原告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違法。

　⒊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大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

第35條第1項第1款，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以上未滿0.4毫克，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

罰鍰42,000元，吊扣駕駛執照2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

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

裁量因素外，並區分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

上未滿0.25毫克、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0.4毫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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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0.55毫克、0.55毫克以上，以及區分機車、小型車、大

型車，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

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

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

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又道交條例關於吊

扣、吊銷或註銷駕駛人駕照或汽車牌照之明文規定，旨在確

保道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駕駛或使用車輛之自

由權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經考量

人民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

利益，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即得請求不予

吊扣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是本院認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並無違憲之虞。

　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等規定作

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76元，應由原告負

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76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

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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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

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1萬5

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2

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

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

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

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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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巡交字第164號
原      告  連金生    




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桃交裁罰字第58-D7MF00002號裁決（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76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76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5日晚間9時18分，在桃園市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汽機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而於同日舉發，並於同年9月6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吊扣駕駛執照24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將易處處分部分予以刪除。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僅係因李訓炯因事故驚慌之際因電話求援而來，並於舉發機關員警到場前即到場關心救援，於員警到場時原告係處於未駕車狀態且已將車輛停放於附近妥適他處，故於員警到場時應無任何跡象可認原告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笫8條等得予以酒測原告之事由存在。
　⒉李訓炯事故發生地點因屬鄉間田野道路，人車稀疏且路燈稀少而路況昏暗，輔以李訓炯於電話中呼吸急促且向原告稱有受傷又卡住於水溝，於當下情況原告已認李訓炯具有生命或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以適當援助，應認已具有緊急危難情狀存在。縱認無緊急避 難之適用，應認原告有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事由存在，且於 主客觀情狀上亦難認具有過失。
　⒊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9項不分情況一律規定酒駕行為人即須吊扣駕照2年之規定，造成原告之工作權、財產權舆生存權受有不當之侵害，應已有違比例原則，建請本院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員警發現原告渾身散發酒味，原告亦自承駕駛系爭車輛前來違規地點，顯見原告駕駛系爭車輛之事實明確。本件依客觀事實已足合理判斷原告有酒醉及駕駛車輛之事實，員警要求原告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應無違誤。
　⒉縱本件原告友人確有遭遇急迫之危險，宜報案請警方處理並申請救護車載運以策安全，而非任意於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狀態下，罔顧公眾安全，猶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道路上，故原告所為之違規行為，並非在別無合理選擇情形下所不得已之行為，要難認本件有得主張緊急避難之事由。
　⒊裁決機關本即應依法裁決，此為法治國家必須依循之基本原則，亦無相關法律規定對此可考量行為人即原告之家庭狀況或生計困難等情事而得據以執為免罰之依據。再者，吊扣駕駛執照乃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法律效果，被告尚無酌減權限，而依其程度定有不同裁罰標準，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比例原則無違。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本院詳細審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112年11月6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蒐證畫面譯文、調查筆錄、酒測值單、採證照片（本院卷第81至94頁）、113年10月1日函暨所附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107至108頁）等證據資料，已可認定原告有系爭違規行為。　　
　㈡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分別論述如下：
　⒈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準此，警察對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視受攔停對象有無飲酒徵兆，要求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所謂「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係指執勤警察依其經驗、現場之客觀事實、或相關環境狀況所作的具體合理推論，評估具體個案之現場狀況，認有可能發生危害者之交通工具即屬之，並為攔檢採行酒測要件之合法性依據。且實施酒測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機車駕駛人仍在行進中為限，對於該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若發現有事實足認該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酒後駕車行為性質係屬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行為何時終了，僅係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汽機車駕駛人不得據此無故拒絕酒測（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有民眾報案，說有車輛翻覆在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伊等就趕去現場，當時看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翻覆在田裡，當時車內有一個人，叫李先生，詢問李先生過程中有酒味，A車旁邊有他朋友即原告，原告說車子不是他開的，他旁邊有一部大貨車，就問那輛車是否為原告駕駛，原告一開始說是朋友載過來的，後來伊就說要調監視器來看是誰駕駛，後來再詢問一次原告之後，原告說那輛大貨車是他駕駛的，伊等現場沒有看到原告駕駛行為，所以沒逮捕他，但是伊有聞到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對原告進行酒測，酒測是0.27有超標，接著就請原告跟伊回去做完筆錄；伊抵達現場時，看到一輛車翻覆於田裡，一旁還有一輛大貨車，原告在翻覆車輛的旁邊，翻覆在田裏面的車子裡面有一位民眾在裡面，原告在車旁邊可能在跟車裡面的人對話，原告當時表示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開貨車到現場；車內的人自己慢慢爬出來，需要人家攙扶，當時看沒外傷；伊當時有請原告吹酒精感知器，酒精感知器有發亮，並有詢問原告當時有無飲酒，請原告吹酒精感知器之前，原告身上有酒氣，所以是伊等判斷他可能有喝酒；當時有詢問兩位車是誰開的，後來是原告說車子是李君開的，還沒詢問之前，不能確定是否車輛碰撞導致翻覆到田中，因為監視器還沒看，只能初步先詢問，判斷他們身上有無外傷，以及需要進行酒測等語（本院卷第152至155頁），另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下：
　　⑴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341_368
      ①20:43:40：影片開始。
        警A：不知道誰開車的？
        原告（在車輛外）：因為我路過。
        警A：我跟你說，老實講喔，我們這個監視器一調就有了喔。
        原告：嘿對。
        警A：誰開車的？誰開車的老實講啦。
        男（在車輛內）：我開的。
        警A：你開的？你有喝喔？
        原告：不然你先出來。
        警A：你有辦法出來嗎？
        男：有啦。
        警A：你有受傷嗎？
        男：沒有。
        警A：你這個可能要叫拖吊喔。我最後再問一次，誰開的這台車？（對男子說）你開的嘛？你先幫我吹一口氣。
      ②22:44:46-47：
        原告：…我就住這裡而已啦。
        警A：你們老實講啦到底誰開車。
        原告：他、他開的啦。
        警A：確定捏？
        原告：他開的。
        警A：來你先吹一口氣（拿酒精檢知器給原告吹）
      ③20:44:55：
        原告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
        警A：你也有喝啊，你開哪一台啊。
        原告：沒有、我在朋友這裡…
        警B：你住哪裡？地址在哪裡？
        警A：誰開的！
        男：我開的。
        警A：我們監視器一定調的到，你們如果要再多一條頂替罪，我沒關係。
        原告：不是頂替罪啦，不是我開的。
        警B：他開的他怎麼在副駕？
      ④20:45:33：男子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員警叫男子先從車裡出來。
      ⑤20:45:50：
        警B（問原告）：你怎麼會來這裡？
        原告：我就住上面而已啊。
        警B：你怎麼會來這邊？
        原告：他打電話給我，我下來看他。
        （警A勸男子先從車輛上下來，聲音較大，聽不清楚原告與警B對話）
      ⑥20:46:40：影片結束。
    ⑵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642_369
      ①20:46:40：影片開始。
      ②20:47:26：
        警B：一下講你路過，一下講你朋友叫你來的。
        原告：我朋友…他打給我…（聽不清楚）
        （警A協助男子在車內找東西）
      ③20:49:22：
        警B：你要不要老實講啦
        警A：你也有喝啦。我現在就問你一句，你到底有沒有開。
        原告：我沒開。真的沒開。
      ④20:49:40：影片結束。
    ⑶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942_370
      ①20:49:40：影片開始。
        警A：真的沒開？那一台呢？我現在問那一台。
        警B：前面那台是不是你開的？
        原告：前面那個是我開的沒錯，啊但是…
        警A：那你就是有開啊。喝酒可以開車嗎！這法律規定的啦不是我說的啦。
        原告：好啦我知道啦…
        （警A勸男子從車裡出來）
      ②20:50:23：
        原告：…我剛喝而已啊，這台跟那台不一樣，因為後來我才到的啦，我上面下來我才到的啊。
      ③20:51:12：
        原告：函送…什麼意思？
        警B：筆錄做一做而已啦。
        原告：因為是人家打電話給我，我才過來的啊。啊我就在上面而已啊。
        （警方對男子做酒測）
      ④20:52:40：影片結束。
    ⑷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242_371
      ①20:52:40：影片開始。拍攝者員警對男子為酒測，原告與其他員警在旁交談，聲音太小不清楚。
      ②22:55:40：影片結束。
    ⑸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542_372
      ①22:55:40：影片開始。
      ②20:56:12：
        原告：我是後來才來的啦。
        警A：我知道，我們也沒看到你開，但是你確實有…
        原告：那你就調監視器。
        警A：我會調。
        原告：因為他車掉到田裏頭我才過來的。
        警A：啊那你有沒有開？
        原告：有啊。
        警A：對，這樣就好了。
        （員警再回去詢問男子身分證字號及姓名）
      ③20:58:17：
        原告：可以喝一下水嗎？
        警A：可以啊，我去拿水給你喝。可以喝。讓你喝。
      ④20:58:40：影片結束
    ⑹檔案名稱：酒測畫面
      ①20:58:40：影片開始。
      ②20:59:17：原告在旁邊喝水。
      ③20:59:30：原告在旁邊漱口。
        原告：幾分鐘？
        警B：我跟你講我們法律規定是15分鐘，你剛剛跟我說超過20分鐘了。
        警A：飲酒結束15分鐘或者喝水，這兩個是擇一。現在我們提供水給你喝了。
        原告：不是，你看還有多久時間啦。
        警B：已經可以測了，你已經符合吹測規定了，我們又讓你漱口了。
      ④20:59:34：原告再次喝水。
       警B：大哥我先跟你講，酒測值0.15以下我們給你勸導，0.15到0.24我們車子還會扣車，如果是0.25含以上的話就涉犯公共危險罪，車牌一樣會扣，跟你說一下。
      ⑤21:00:30：原告進行酒測。
        警B：0.27，我跟你講一下我們這個是函送的。
        原告：0.27，超過了？
        警A：超過0.25了。
        警B：你現在涉犯公共危險罪（對原告宣讀權利）。
        原告：那我現在等通知？
        警B：你待會跟我們做一下筆錄啦，做完就回去了。
      ⑥21:01:40：影片結束。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6頁、第139至147頁）在卷可稽。依前開舉發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採證影片截圖，可徵當時員警抵達現場時，看到A車翻覆在田裡，李訓炯在A車內，原告則站立在A車旁，附近停放系爭車輛，員警發現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詢問原告系爭車輛是否為其所駕駛，原告坦承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駕駛系爭車輛到現場，員警遂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準此，當時員警抵達時察覺原告散發酒氣，以及原告坦承路旁停放之系爭車輛為其剛才所駕駛，揆諸前開說明，即有事實足認原告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尚無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係參考刑法第24條、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16條所訂定之行政罰法上「緊急避難」法制。緊急避難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倘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遭受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未過當者，如因而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應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如避難行為未採取適當手段因而過當者，尚不能認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其情可憫，故但書規定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立法理由參照）。而構成行政罰法上阻卻違法正當事由之「緊急避難」，其要件包括：㈠須有緊急危難存在：所謂「緊急」，係指倘未立即採取避難措施，即無法阻止危難之發生或擴大。而所謂「危難」，則係指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有發生災難之可能性，至其係肇因於自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固非所問。惟為避免「緊急避難」制度遭不當濫用，而成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之遁詞，倘該危難係因行為人蓄意招致以便遂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或行為人事前應防止、能防止而未防止，導致該危難之發生，則均不屬之。㈡避難行為必須客觀上不得已：即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須係為達到避難目的之必要手段。行為人因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遭遇緊急危難，若非立即採取避難行為犧牲他人法益，否則無法保全自己或他人法益時，固能主張緊急避難，惟此避難行為須係足以挽救法益陷於急迫危險之「必要手段」，亦即所犧牲之他人法益與所保全之法益間，已呈現不可避免之利益衝突現象，兩者僅能擇一存在，不是喪失所要保全之法益，就是犧牲他人之法益，此時方屬所謂「必要」。而「不得已」，則係指避難行為之取捨，祇此一途，別無選擇而言，如尚有其他可行之方法足以避免此一危難，即非不得已之避難行為。㈢緊急避難行為必須不過當：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若已過當者，即已超出緊急避難之範圍，構成避難過當，自不能阻卻違法，僅能減免處罰。而判斷有無過當之標準，係採「保護優越法益原則」，亦即依「法益衡量理論」之觀點（包括法益位階關係、法益受影響之程度、損害發生之可能性、被犧牲者之自主決定權、危難是否來自於被犧牲者、法益對於個別當事者所具有之特別意義及遭人強制之避難狀態等因素），判斷避難者所保護之法益，是否較其所犧牲之他人法益，具有顯著之優越性。㈣避難行為必須出於救助意思：即行為人主觀上須係出於救助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緊急危難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雖稱當時認為李訓炯具有生命或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以適當援助云云，然原告既知其已飲酒，自不得於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而應請求警方或救護車到場援救，或者亦可搭乘其他車輛前往，顯見原告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並非出於不得已的避難唯一手段至明。況且原告之酒測值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其酒後駕車對於其他守法用路人之危害以及造成交通事故之風險極高，應認原告所採取之手段亦有過當之情形，是原告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違法。
　⒊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大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42,000元，吊扣駕駛執照2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0.4毫克以上未滿0.55毫克、0.55毫克以上，以及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吊銷或註銷駕駛人駕照或汽車牌照之明文規定，旨在確保道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駕駛或使用車輛之自由權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經考量人民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即得請求不予吊扣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是本院認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無違憲之虞。
　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等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76元，應由原告負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76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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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7月4

日桃交裁罰字第58-D7MF00002號裁決（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76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76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

    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5日晚間9時18分，在桃園市龜山區光明

    街290巷旁，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系爭

    車輛），為警以有「汽機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之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而於同日舉發，並於同

    年9月6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

    ，以原處分裁處吊扣駕駛執照24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

    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將易處處分部分予以刪除。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僅係因李訓炯因事故驚慌之際因電話求援而來，並於舉

    發機關員警到場前即到場關心救援，於員警到場時原告係處

    於未駕車狀態且已將車輛停放於附近妥適他處，故於員警到

    場時應無任何跡象可認原告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笫8條等得予

    以酒測原告之事由存在。

　⒉李訓炯事故發生地點因屬鄉間田野道路，人車稀疏且路燈稀

    少而路況昏暗，輔以李訓炯於電話中呼吸急促且向原告稱有

    受傷又卡住於水溝，於當下情況原告已認李訓炯具有生命或

    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

    以適當援助，應認已具有緊急危難情狀存在。縱認無緊急避

     難之適用，應認原告有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事由存在，且

    於 主客觀情狀上亦難認具有過失。

　⒊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9項不分情況一律規定酒駕行為人

    即須吊扣駕照2年之規定，造成原告之工作權、財產權舆生

    存權受有不當之侵害，應已有違比例原則，建請本院聲請憲

    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員警發現原告渾身散發酒味，原告亦自承駕駛系爭車輛前來

    違規地點，顯見原告駕駛系爭車輛之事實明確。本件依客觀

    事實已足合理判斷原告有酒醉及駕駛車輛之事實，員警要求

    原告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應無違誤。

　⒉縱本件原告友人確有遭遇急迫之危險，宜報案請警方處理並

    申請救護車載運以策安全，而非任意於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27毫克之狀態下，罔顧公眾安全，猶駕駛系爭車

    輛行駛在道路上，故原告所為之違規行為，並非在別無合理

    選擇情形下所不得已之行為，要難認本件有得主張緊急避難

    之事由。

　⒊裁決機關本即應依法裁決，此為法治國家必須依循之基本原

    則，亦無相關法律規定對此可考量行為人即原告之家庭狀況

    或生計困難等情事而得據以執為免罰之依據。再者，吊扣駕

    駛執照乃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法律效果，被告尚無酌減權限，

    而依其程度定有不同裁罰標準，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比

    例原則無違。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本院詳細審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112年11月6日函

    暨所附職務報告、蒐證畫面譯文、調查筆錄、酒測值單、採

    證照片（本院卷第81至94頁）、113年10月1日函暨所附呼氣

    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107至108頁）等證據資

    料，已可認定原告有系爭違規行為。　　

　㈡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分別論述如下：

　⒈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

    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準此，警察對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

    予以攔停，並視受攔停對象有無飲酒徵兆，要求接受酒精濃

    度測試檢定。所謂「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係指執勤警察依其經驗、現場之客觀事實、或相關環境狀

    況所作的具體合理推論，評估具體個案之現場狀況，認有可

    能發生危害者之交通工具即屬之，並為攔檢採行酒測要件之

    合法性依據。且實施酒測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機車駕駛

    人仍在行進中為限，對於該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

    者，若發現有事實足認該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

    車之可能性，自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酒

    後駕車行為性質係屬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行為何時終了，

    僅係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汽

    機車駕駛人不得據此無故拒絕酒測（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

    3年度交上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舉發員警

    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有民眾報案，說有車輛翻覆在

    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伊等就趕去現場，當時看到車牌號

    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翻覆在田裡，當時車內

    有一個人，叫李先生，詢問李先生過程中有酒味，A車旁邊

    有他朋友即原告，原告說車子不是他開的，他旁邊有一部大

    貨車，就問那輛車是否為原告駕駛，原告一開始說是朋友載

    過來的，後來伊就說要調監視器來看是誰駕駛，後來再詢問

    一次原告之後，原告說那輛大貨車是他駕駛的，伊等現場沒

    有看到原告駕駛行為，所以沒逮捕他，但是伊有聞到原告身

    上有酒氣，於是對原告進行酒測，酒測是0.27有超標，接著

    就請原告跟伊回去做完筆錄；伊抵達現場時，看到一輛車翻

    覆於田裡，一旁還有一輛大貨車，原告在翻覆車輛的旁邊，

    翻覆在田裏面的車子裡面有一位民眾在裡面，原告在車旁邊

    可能在跟車裡面的人對話，原告當時表示為了來看翻覆在田

    裡的朋友，所以開貨車到現場；車內的人自己慢慢爬出來，

    需要人家攙扶，當時看沒外傷；伊當時有請原告吹酒精感知

    器，酒精感知器有發亮，並有詢問原告當時有無飲酒，請原

    告吹酒精感知器之前，原告身上有酒氣，所以是伊等判斷他

    可能有喝酒；當時有詢問兩位車是誰開的，後來是原告說車

    子是李君開的，還沒詢問之前，不能確定是否車輛碰撞導致

    翻覆到田中，因為監視器還沒看，只能初步先詢問，判斷他

    們身上有無外傷，以及需要進行酒測等語（本院卷第152至1

    55頁），另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下：

　　⑴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341_368

      ①20:43:40：影片開始。

        警A：不知道誰開車的？

        原告（在車輛外）：因為我路過。

        警A：我跟你說，老實講喔，我們這個監視器一調就有

             了喔。

        原告：嘿對。

        警A：誰開車的？誰開車的老實講啦。

        男（在車輛內）：我開的。

        警A：你開的？你有喝喔？

        原告：不然你先出來。

        警A：你有辦法出來嗎？

        男：有啦。

        警A：你有受傷嗎？

        男：沒有。

        警A：你這個可能要叫拖吊喔。我最後再問一次，誰開

             的這台車？（對男子說）你開的嘛？你先幫我吹

             一口氣。

      ②22:44:46-47：

        原告：…我就住這裡而已啦。

        警A：你們老實講啦到底誰開車。

        原告：他、他開的啦。

        警A：確定捏？

        原告：他開的。

        警A：來你先吹一口氣（拿酒精檢知器給原告吹）

      ③20:44:55：

        原告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

        警A：你也有喝啊，你開哪一台啊。

        原告：沒有、我在朋友這裡…

        警B：你住哪裡？地址在哪裡？

        警A：誰開的！

        男：我開的。

        警A：我們監視器一定調的到，你們如果要再多一條頂

             替罪，我沒關係。

        原告：不是頂替罪啦，不是我開的。

        警B：他開的他怎麼在副駕？

      ④20:45:33：男子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員警叫男子

        先從車裡出來。

      ⑤20:45:50：

        警B（問原告）：你怎麼會來這裡？

        原告：我就住上面而已啊。

        警B：你怎麼會來這邊？

        原告：他打電話給我，我下來看他。

        （警A勸男子先從車輛上下來，聲音較大，聽不清楚原

        告與警B對話）

      ⑥20:46:40：影片結束。

    ⑵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642_369

      ①20:46:40：影片開始。

      ②20:47:26：

        警B：一下講你路過，一下講你朋友叫你來的。

        原告：我朋友…他打給我…（聽不清楚）

        （警A協助男子在車內找東西）

      ③20:49:22：

        警B：你要不要老實講啦

        警A：你也有喝啦。我現在就問你一句，你到底有沒有

              開。

        原告：我沒開。真的沒開。

      ④20:49:40：影片結束。

    ⑶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942_370

      ①20:49:40：影片開始。

        警A：真的沒開？那一台呢？我現在問那一台。

        警B：前面那台是不是你開的？

        原告：前面那個是我開的沒錯，啊但是…

        警A：那你就是有開啊。喝酒可以開車嗎！這法律規定

             的啦不是我說的啦。

        原告：好啦我知道啦…

        （警A勸男子從車裡出來）

      ②20:50:23：

        原告：…我剛喝而已啊，這台跟那台不一樣，因為後來

               我才到的啦，我上面下來我才到的啊。

      ③20:51:12：

        原告：函送…什麼意思？

        警B：筆錄做一做而已啦。

        原告：因為是人家打電話給我，我才過來的啊。啊我就

               在上面而已啊。

        （警方對男子做酒測）

      ④20:52:40：影片結束。

    ⑷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242_371

      ①20:52:40：影片開始。拍攝者員警對男子為酒測，原告

        與其他員警在旁交談，聲音太小不清楚。

      ②22:55:40：影片結束。

    ⑸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542_372

      ①22:55:40：影片開始。

      ②20:56:12：

        原告：我是後來才來的啦。

        警A：我知道，我們也沒看到你開，但是你確實有…

        原告：那你就調監視器。

        警A：我會調。

        原告：因為他車掉到田裏頭我才過來的。

        警A：啊那你有沒有開？

        原告：有啊。

        警A：對，這樣就好了。

        （員警再回去詢問男子身分證字號及姓名）

      ③20:58:17：

        原告：可以喝一下水嗎？

        警A：可以啊，我去拿水給你喝。可以喝。讓你喝。

      ④20:58:40：影片結束

    ⑹檔案名稱：酒測畫面

      ①20:58:40：影片開始。

      ②20:59:17：原告在旁邊喝水。

      ③20:59:30：原告在旁邊漱口。

        原告：幾分鐘？

        警B：我跟你講我們法律規定是15分鐘，你剛剛跟我說

              超過20分鐘了。

        警A：飲酒結束15分鐘或者喝水，這兩個是擇一。現在

              我們提供水給你喝了。

        原告：不是，你看還有多久時間啦。

        警B：已經可以測了，你已經符合吹測規定了，我們又

              讓你漱口了。

      ④20:59:34：原告再次喝水。

       警B：大哥我先跟你講，酒測值0.15以下我們給你勸導，

             0.15到0.24我們車子還會扣車，如果是0.25含以

             上的話就涉犯公共危險罪，車牌一樣會扣，跟你

             說一下。

      ⑤21:00:30：原告進行酒測。

        警B：0.27，我跟你講一下我們這個是函送的。

        原告：0.27，超過了？

        警A：超過0.25了。

        警B：你現在涉犯公共危險罪（對原告宣讀權利）。

        原告：那我現在等通知？

        警B：你待會跟我們做一下筆錄啦，做完就回去了。

      ⑥21:01:40：影片結束。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6頁、第139至147

    頁）在卷可稽。依前開舉發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採證影片

    截圖，可徵當時員警抵達現場時，看到A車翻覆在田裡，李

    訓炯在A車內，原告則站立在A車旁，附近停放系爭車輛，員

    警發現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詢問原告系爭車輛是否為其所

    駕駛，原告坦承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駕駛系爭

    車輛到現場，員警遂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準此，

    當時員警抵達時察覺原告散發酒氣，以及原告坦承路旁停放

    之系爭車輛為其剛才所駕駛，揆諸前開說明，即有事實足認

    原告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原告實

    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尚無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

    規定。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予

    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係參考

    刑法第24條、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16條所訂定之行政罰法上

    「緊急避難」法制。緊急避難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倘為

    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遭受緊急

    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未過當者，如因而違反行政法

    上之義務，應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如避難行為未採

    取適當手段因而過當者，尚不能認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

    惟其情可憫，故但書規定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

    罰（立法理由參照）。而構成行政罰法上阻卻違法正當事由

    之「緊急避難」，其要件包括：㈠須有緊急危難存在：所謂

    「緊急」，係指倘未立即採取避難措施，即無法阻止危難之

    發生或擴大。而所謂「危難」，則係指自己或他人之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有發生災難之可能性，至其係肇因

    於自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固非所問。惟為避免「緊急避難」

    制度遭不當濫用，而成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之遁詞，倘該

    危難係因行為人蓄意招致以便遂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或行為人事前應防止、能防止而未防止，導致該危難之發

    生，則均不屬之。㈡避難行為必須客觀上不得已：即緊急避

    難行為在客觀上須係為達到避難目的之必要手段。行為人因

    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遭遇緊急危難

    ，若非立即採取避難行為犧牲他人法益，否則無法保全自己

    或他人法益時，固能主張緊急避難，惟此避難行為須係足以

    挽救法益陷於急迫危險之「必要手段」，亦即所犧牲之他人

    法益與所保全之法益間，已呈現不可避免之利益衝突現象，

    兩者僅能擇一存在，不是喪失所要保全之法益，就是犧牲他

    人之法益，此時方屬所謂「必要」。而「不得已」，則係指

    避難行為之取捨，祇此一途，別無選擇而言，如尚有其他可

    行之方法足以避免此一危難，即非不得已之避難行為。㈢緊

    急避難行為必須不過當：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若已過當者

    ，即已超出緊急避難之範圍，構成避難過當，自不能阻卻違

    法，僅能減免處罰。而判斷有無過當之標準，係採「保護優

    越法益原則」，亦即依「法益衡量理論」之觀點（包括法益

    位階關係、法益受影響之程度、損害發生之可能性、被犧牲

    者之自主決定權、危難是否來自於被犧牲者、法益對於個別

    當事者所具有之特別意義及遭人強制之避難狀態等因素），

    判斷避難者所保護之法益，是否較其所犧牲之他人法益，具

    有顯著之優越性。㈣避難行為必須出於救助意思：即行為人

    主觀上須係出於救助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緊急危難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04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雖稱當時認為李訓炯具有生命或

    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

    以適當援助云云，然原告既知其已飲酒，自不得於酒後駕駛

    系爭車輛，而應請求警方或救護車到場援救，或者亦可搭乘

    其他車輛前往，顯見原告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並非出於不

    得已的避難唯一手段至明。況且原告之酒測值高達每公升0.

    27毫克，其酒後駕車對於其他守法用路人之危害以及造成交

    通事故之風險極高，應認原告所採取之手段亦有過當之情形

    ，是原告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違法。

　⒊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大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

    第35條第1項第1款，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

    以上未滿0.4毫克，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

    罰鍰42,000元，吊扣駕駛執照2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

    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

    裁量因素外，並區分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

    上未滿0.25毫克、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0.4毫克以上

    未滿0.55毫克、0.55毫克以上，以及區分機車、小型車、大

    型車，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

    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

    ，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

    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

    吊銷或註銷駕駛人駕照或汽車牌照之明文規定，旨在確保道

    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駕駛或使用車輛之自由權

    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經考量人民

    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

    ，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即得請求不予吊扣

    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是本院認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並無違憲之虞。

　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等規定作成

    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

    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76元，應由原告負擔

    。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76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

    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

    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1萬5

    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2

    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

    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

    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

    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

    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

    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

    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

    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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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代  表  人  張丞邦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桃交裁罰字第58-D7MF00002號裁決（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876元由原告負擔。

三、原告應給付被告新臺幣576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言詞辯論的必要。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5日晚間9時18分，在桃園市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自用大貨車（下稱系爭車輛），為警以有「汽機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違規行為（下稱系爭違規行為），而於同日舉發，並於同年9月6日移送被告處理。經被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吊扣駕駛執照24個月，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原告不服，於是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依職權移請被告重新審查後，被告業已將易處處分部分予以刪除。

三、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原告僅係因李訓炯因事故驚慌之際因電話求援而來，並於舉發機關員警到場前即到場關心救援，於員警到場時原告係處於未駕車狀態且已將車輛停放於附近妥適他處，故於員警到場時應無任何跡象可認原告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笫8條等得予以酒測原告之事由存在。

　⒉李訓炯事故發生地點因屬鄉間田野道路，人車稀疏且路燈稀少而路況昏暗，輔以李訓炯於電話中呼吸急促且向原告稱有受傷又卡住於水溝，於當下情況原告已認李訓炯具有生命或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以適當援助，應認已具有緊急危難情狀存在。縱認無緊急避 難之適用，應認原告有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事由存在，且於 主客觀情狀上亦難認具有過失。

　⒊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9項不分情況一律規定酒駕行為人即須吊扣駕照2年之規定，造成原告之工作權、財產權舆生存權受有不當之侵害，應已有違比例原則，建請本院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㈡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員警發現原告渾身散發酒味，原告亦自承駕駛系爭車輛前來違規地點，顯見原告駕駛系爭車輛之事實明確。本件依客觀事實已足合理判斷原告有酒醉及駕駛車輛之事實，員警要求原告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應無違誤。

　⒉縱本件原告友人確有遭遇急迫之危險，宜報案請警方處理並申請救護車載運以策安全，而非任意於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7毫克之狀態下，罔顧公眾安全，猶駕駛系爭車輛行駛在道路上，故原告所為之違規行為，並非在別無合理選擇情形下所不得已之行為，要難認本件有得主張緊急避難之事由。

　⒊裁決機關本即應依法裁決，此為法治國家必須依循之基本原則，亦無相關法律規定對此可考量行為人即原告之家庭狀況或生計困難等情事而得據以執為免罰之依據。再者，吊扣駕駛執照乃法律所明文規定之法律效果，被告尚無酌減權限，而依其程度定有不同裁罰標準，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與比例原則無違。　　

　㈡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經本院詳細審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112年11月6日函暨所附職務報告、蒐證畫面譯文、調查筆錄、酒測值單、採證照片（本院卷第81至94頁）、113年10月1日函暨所附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本院卷第107至108頁）等證據資料，已可認定原告有系爭違規行為。　　

　㈡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分別論述如下：

　⒈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準此，警察對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視受攔停對象有無飲酒徵兆，要求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所謂「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係指執勤警察依其經驗、現場之客觀事實、或相關環境狀況所作的具體合理推論，評估具體個案之現場狀況，認有可能發生危害者之交通工具即屬之，並為攔檢採行酒測要件之合法性依據。且實施酒測檢定之對象不以攔停之汽機車駕駛人仍在行進中為限，對於該駕駛人已完成駕駛行為自行停車者，若發現有事實足認該駕駛人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該次駕駛之駕駛人加以攔查酒測，因酒後駕車行為性質係屬繼續狀態之違規行為，行為何時終了，僅係依道交條例第90條規定之舉發期間何時起算之問題，汽機車駕駛人不得據此無故拒絕酒測（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交上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舉發員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證稱：有民眾報案，說有車輛翻覆在龜山區光明街290巷旁，伊等就趕去現場，當時看到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翻覆在田裡，當時車內有一個人，叫李先生，詢問李先生過程中有酒味，A車旁邊有他朋友即原告，原告說車子不是他開的，他旁邊有一部大貨車，就問那輛車是否為原告駕駛，原告一開始說是朋友載過來的，後來伊就說要調監視器來看是誰駕駛，後來再詢問一次原告之後，原告說那輛大貨車是他駕駛的，伊等現場沒有看到原告駕駛行為，所以沒逮捕他，但是伊有聞到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對原告進行酒測，酒測是0.27有超標，接著就請原告跟伊回去做完筆錄；伊抵達現場時，看到一輛車翻覆於田裡，一旁還有一輛大貨車，原告在翻覆車輛的旁邊，翻覆在田裏面的車子裡面有一位民眾在裡面，原告在車旁邊可能在跟車裡面的人對話，原告當時表示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開貨車到現場；車內的人自己慢慢爬出來，需要人家攙扶，當時看沒外傷；伊當時有請原告吹酒精感知器，酒精感知器有發亮，並有詢問原告當時有無飲酒，請原告吹酒精感知器之前，原告身上有酒氣，所以是伊等判斷他可能有喝酒；當時有詢問兩位車是誰開的，後來是原告說車子是李君開的，還沒詢問之前，不能確定是否車輛碰撞導致翻覆到田中，因為監視器還沒看，只能初步先詢問，判斷他們身上有無外傷，以及需要進行酒測等語（本院卷第152至155頁），另本院當庭勘驗採證影片，勘驗結果如下：

　　⑴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341_368

      ①20:43:40：影片開始。

        警A：不知道誰開車的？

        原告（在車輛外）：因為我路過。

        警A：我跟你說，老實講喔，我們這個監視器一調就有了喔。

        原告：嘿對。

        警A：誰開車的？誰開車的老實講啦。

        男（在車輛內）：我開的。

        警A：你開的？你有喝喔？

        原告：不然你先出來。

        警A：你有辦法出來嗎？

        男：有啦。

        警A：你有受傷嗎？

        男：沒有。

        警A：你這個可能要叫拖吊喔。我最後再問一次，誰開的這台車？（對男子說）你開的嘛？你先幫我吹一口氣。

      ②22:44:46-47：

        原告：…我就住這裡而已啦。

        警A：你們老實講啦到底誰開車。

        原告：他、他開的啦。

        警A：確定捏？

        原告：他開的。

        警A：來你先吹一口氣（拿酒精檢知器給原告吹）

      ③20:44:55：

        原告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

        警A：你也有喝啊，你開哪一台啊。

        原告：沒有、我在朋友這裡…

        警B：你住哪裡？地址在哪裡？

        警A：誰開的！

        男：我開的。

        警A：我們監視器一定調的到，你們如果要再多一條頂替罪，我沒關係。

        原告：不是頂替罪啦，不是我開的。

        警B：他開的他怎麼在副駕？

      ④20:45:33：男子吹酒精檢知器，儀器燈亮。員警叫男子先從車裡出來。

      ⑤20:45:50：

        警B（問原告）：你怎麼會來這裡？

        原告：我就住上面而已啊。

        警B：你怎麼會來這邊？

        原告：他打電話給我，我下來看他。

        （警A勸男子先從車輛上下來，聲音較大，聽不清楚原告與警B對話）

      ⑥20:46:40：影片結束。

    ⑵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642_369

      ①20:46:40：影片開始。

      ②20:47:26：

        警B：一下講你路過，一下講你朋友叫你來的。

        原告：我朋友…他打給我…（聽不清楚）

        （警A協助男子在車內找東西）

      ③20:49:22：

        警B：你要不要老實講啦

        警A：你也有喝啦。我現在就問你一句，你到底有沒有開。

        原告：我沒開。真的沒開。

      ④20:49:40：影片結束。

    ⑶檔案名稱：2023_0905_204942_370

      ①20:49:40：影片開始。

        警A：真的沒開？那一台呢？我現在問那一台。

        警B：前面那台是不是你開的？

        原告：前面那個是我開的沒錯，啊但是…

        警A：那你就是有開啊。喝酒可以開車嗎！這法律規定的啦不是我說的啦。

        原告：好啦我知道啦…

        （警A勸男子從車裡出來）

      ②20:50:23：

        原告：…我剛喝而已啊，這台跟那台不一樣，因為後來我才到的啦，我上面下來我才到的啊。

      ③20:51:12：

        原告：函送…什麼意思？

        警B：筆錄做一做而已啦。

        原告：因為是人家打電話給我，我才過來的啊。啊我就在上面而已啊。

        （警方對男子做酒測）

      ④20:52:40：影片結束。

    ⑷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242_371

      ①20:52:40：影片開始。拍攝者員警對男子為酒測，原告與其他員警在旁交談，聲音太小不清楚。

      ②22:55:40：影片結束。

    ⑸檔案名稱：2023_0905_205542_372

      ①22:55:40：影片開始。

      ②20:56:12：

        原告：我是後來才來的啦。

        警A：我知道，我們也沒看到你開，但是你確實有…

        原告：那你就調監視器。

        警A：我會調。

        原告：因為他車掉到田裏頭我才過來的。

        警A：啊那你有沒有開？

        原告：有啊。

        警A：對，這樣就好了。

        （員警再回去詢問男子身分證字號及姓名）

      ③20:58:17：

        原告：可以喝一下水嗎？

        警A：可以啊，我去拿水給你喝。可以喝。讓你喝。

      ④20:58:40：影片結束

    ⑹檔案名稱：酒測畫面

      ①20:58:40：影片開始。

      ②20:59:17：原告在旁邊喝水。

      ③20:59:30：原告在旁邊漱口。

        原告：幾分鐘？

        警B：我跟你講我們法律規定是15分鐘，你剛剛跟我說超過20分鐘了。

        警A：飲酒結束15分鐘或者喝水，這兩個是擇一。現在我們提供水給你喝了。

        原告：不是，你看還有多久時間啦。

        警B：已經可以測了，你已經符合吹測規定了，我們又讓你漱口了。

      ④20:59:34：原告再次喝水。

       警B：大哥我先跟你講，酒測值0.15以下我們給你勸導，0.15到0.24我們車子還會扣車，如果是0.25含以上的話就涉犯公共危險罪，車牌一樣會扣，跟你說一下。

      ⑤21:00:30：原告進行酒測。

        警B：0.27，我跟你講一下我們這個是函送的。

        原告：0.27，超過了？

        警A：超過0.25了。

        警B：你現在涉犯公共危險罪（對原告宣讀權利）。

        原告：那我現在等通知？

        警B：你待會跟我們做一下筆錄啦，做完就回去了。

      ⑥21:01:40：影片結束。

　　有勘驗筆錄及採證影片截圖（本院卷第156頁、第139至147頁）在卷可稽。依前開舉發員警證詞，勘驗結果及採證影片截圖，可徵當時員警抵達現場時，看到A車翻覆在田裡，李訓炯在A車內，原告則站立在A車旁，附近停放系爭車輛，員警發現原告身上有酒氣，於是詢問原告系爭車輛是否為其所駕駛，原告坦承為了來看翻覆在田裡的朋友，所以駕駛系爭車輛到現場，員警遂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等情。準此，當時員警抵達時察覺原告散發酒氣，以及原告坦承路旁停放之系爭車輛為其剛才所駕駛，揆諸前開說明，即有事實足認原告剛完成之駕駛行為有酒後駕車之可能性，自得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尚無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之規定。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係參考刑法第24條、德國違反秩序罰法第16條所訂定之行政罰法上「緊急避難」法制。緊急避難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倘為避免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遭受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且未過當者，如因而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應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如避難行為未採取適當手段因而過當者，尚不能認係阻卻違法之正當事由，惟其情可憫，故但書規定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立法理由參照）。而構成行政罰法上阻卻違法正當事由之「緊急避難」，其要件包括：㈠須有緊急危難存在：所謂「緊急」，係指倘未立即採取避難措施，即無法阻止危難之發生或擴大。而所謂「危難」，則係指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有發生災難之可能性，至其係肇因於自然災害或人為因素，固非所問。惟為避免「緊急避難」制度遭不當濫用，而成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之遁詞，倘該危難係因行為人蓄意招致以便遂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或行為人事前應防止、能防止而未防止，導致該危難之發生，則均不屬之。㈡避難行為必須客觀上不得已：即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須係為達到避難目的之必要手段。行為人因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遭遇緊急危難，若非立即採取避難行為犧牲他人法益，否則無法保全自己或他人法益時，固能主張緊急避難，惟此避難行為須係足以挽救法益陷於急迫危險之「必要手段」，亦即所犧牲之他人法益與所保全之法益間，已呈現不可避免之利益衝突現象，兩者僅能擇一存在，不是喪失所要保全之法益，就是犧牲他人之法益，此時方屬所謂「必要」。而「不得已」，則係指避難行為之取捨，祇此一途，別無選擇而言，如尚有其他可行之方法足以避免此一危難，即非不得已之避難行為。㈢緊急避難行為必須不過當：緊急避難行為在客觀上若已過當者，即已超出緊急避難之範圍，構成避難過當，自不能阻卻違法，僅能減免處罰。而判斷有無過當之標準，係採「保護優越法益原則」，亦即依「法益衡量理論」之觀點（包括法益位階關係、法益受影響之程度、損害發生之可能性、被犧牲者之自主決定權、危難是否來自於被犧牲者、法益對於個別當事者所具有之特別意義及遭人強制之避難狀態等因素），判斷避難者所保護之法益，是否較其所犧牲之他人法益，具有顯著之優越性。㈣避難行為必須出於救助意思：即行為人主觀上須係出於救助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緊急危難的意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雖稱當時認為李訓炯具有生命或身體上之緊急危難，始酒駕前往事故地點並先於警方到場予以適當援助云云，然原告既知其已飲酒，自不得於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而應請求警方或救護車到場援救，或者亦可搭乘其他車輛前往，顯見原告酒後駕車之違規行為，並非出於不得已的避難唯一手段至明。況且原告之酒測值高達每公升0.27毫克，其酒後駕車對於其他守法用路人之危害以及造成交通事故之風險極高，應認原告所採取之手段亦有過當之情形，是原告不得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違法。

　⒊依原處分作成時之裁罰基準表，大型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42,000元，吊扣駕駛執照2年，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且就裁罰基準表中有關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裁罰基準內容，除就其是否於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為裁量因素外，並區分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未滿0.25毫克、0.25毫克以上未滿0.4毫克、0.4毫克以上未滿0.55毫克、0.55毫克以上，以及區分機車、小型車、大型車，其衍生交通秩序危害，既不相同，分別處以不同之罰鍰，符合相同事件相同處理，不同事件不同處理之平等原則，並未牴觸母法，亦未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之規定與比例原則，是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又道交條例關於吊扣、吊銷或註銷駕駛人駕照或汽車牌照之明文規定，旨在確保道路交通往來之安全，此雖限制人民駕駛或使用車輛之自由權利，但基於維護交通安全之重要公益，立法者已經考量人民工作、生活及人格自由發展，與相關規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亦無基於個人經濟生活狀況或用車需求即得請求不予吊扣或減輕處罰之規定，是本院認為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無違憲之虞。

　㈣被告依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等規定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及證人日旅費576元，應由原告負擔。因被告已預納證人日旅費576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3項所示。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苑珍

附錄應適用法令：

一、道交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2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1年至2年；附載未滿12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2年至4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

二、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施：…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